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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

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

斷該被告之實施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

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

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

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

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

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

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

旨在闡釋「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

自白之相互關係，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

罪事實臻於確信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如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一○

八七號、二十九年上字第一六四八號、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七○號、第

八○九號等）相同意旨部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

法務部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並非本案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法令，聲請人就該要點聲請解釋部分，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符，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應不受理。

釋字第五八三號（93.9.17.）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旨在保障人民得依法擔任

一定職務從事公務，國家自應建立相關制度予以規範。國家對公務員違

法失職行為應予懲罰，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員應否予以懲戒，長

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行使者，即不應再予追

究，以維護公務員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五條第三

款規定，懲戒案件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即本此意

釋字第五八三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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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而制定。公務人員經其服務機關依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免職之懲

處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未設懲處權

行使期間，有違前開意旨。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有關公

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又查公務

員懲戒法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未分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

及其懲戒處分種類之不同，而設合理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有

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構成要件、懲戒權行使期間之限制通盤檢討修

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定亦應一併及之，附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旨在保障人民得依法擔任

一定職務從事公務，國家自應建立相關制度予以規範。國家對公務員違

法失職行為固應予懲罰，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員應否予以懲戒，

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實不利於維持法秩序之安定，亦不易獲致公平

之結果，故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行使者，即不應再予追究，以維護

公務員之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公務員違反七十六年一月十四日訂定發

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關於挑撥

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者，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其服務機關

依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實質

上屬於懲戒處分（本院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參照），同法未設懲處權行

使期間之規定，是公務人員應受免職懲處之違法失職行為，自行為終了

之日起經過一定繼續期間未受懲處，服務機關仍得據此行為追溯究問

考評公務人員，而予免職處分，有違前開意旨，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

權益之保障，有關公務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

相關規定。又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之行為，公務員懲戒法設有申誡、記

過、減俸、降級、休職與撤職輕重不同之懲戒處分，其概以十年為懲戒

權行使期間，未分別違法之失職行為性質及其懲戒之種類而設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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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構成要件、懲戒

權行使期間之限制通盤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定亦

應一併及之。再有如前述，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

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是以本件之解釋乃先就公務員懲戒法立論，於

後始及於公務人員考績法，均附此指明。

釋字第五八四號（93.9.17.）

【解釋文】

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所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選擇

職業之自由。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故對於從事一定職業

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度內，得以

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故意

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或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

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乃基於營業小客車營運及其駕駛人工作之

特性，就駕駛人個人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對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所為之

限制，旨在保障乘客之安全，確保社會之治安，及增進營業小客車之職

業信賴，與首開憲法意旨相符，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尚無牴觸。

又營業小客車營運之管理，因各國國情與治安狀況而有不同。相關機關

審酌曾犯上述之罪者，其累再犯比率偏高，及其對乘客安全可能之威

脅，衡量乘客生命、身體安全等重要公益之維護，與人民選擇職業應具

備主觀條件之限制，而就其選擇職業之自由為合理之不同規定，與憲法

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屬無違。惟以限制營業小客車駕駛人選擇職業之

自由，作為保障乘客安全、預防犯罪之方法，乃基於現階段營業小客車

管理制度所採取之不得已措施，但究屬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自應

隨營業小客車管理，犯罪預防制度之發展或其他制度之健全，就其他

較小限制替代措施之建立，隨時檢討改進；且若已有方法證明曾犯此等

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




